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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榮大學 

計畫主持人：□□□系(所、研究中心) □□□教授 

合作公司：□□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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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□□□□□（計畫名稱）計畫合約書 

甲方：長榮大學 

甲方計畫主持人：□□□系(所、研究中心) □□□教授  

乙方：□□□公司 

 

茲經雙方協議由甲方執行之「□□□□□□ 」 (以下簡稱本計畫)，全程計

畫自民國□□□年□□月□□日起至□□□年□□月□□日止，所需經費由

乙方出資補助，乙方補助新台幣□□□元整。 

 

雙方議定條款如下，並依誠實信用原則確實遵守： 

1、 本計畫乙方出資總金額共計新台幣□□□元整，合約簽訂後□□日內撥

款或開具即期支票，其支用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，應依照甲方相關規定

辦理。 

甲方應於收到研究費用時，將其自行收納款項之領款收據交付乙方。 

支付甲方各期研究費用，依法應扣繳稅捐者，該稅捐得由甲方逕行自各

期研究費用中扣繳。 

甲方及本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執行期限屆滿後□□個月內辦理經費報

銷，並向乙方提送總研究報告。 

(一次繳付經費或分期付款，請擇一保留於合約書中，並刪除本行說明文字) 

本計畫乙方出資總金額共計新台幣□□□元整，研究費用應依下列條

件，由甲方分期支付乙方： 

(一)、本契約生效後□□日內，支付□□□元整。 

(二)、甲方交付乙方期中研究報告及計畫經費收支報表，經乙方審核認

可後□□日內支付□□□元整。 

(三)、甲方交付乙方期末總研究報告及計畫經費收支報表，經乙方審核

認可後□□日內，支付餘額。 

(四)、甲方應於收到研究費用時，將其自行收納款項之領款收據交付乙

方。 

(五)、支付甲方各期研究費用，依法應扣繳稅捐者，該稅捐得由甲方逕

行自各期研究費用中扣繳。 

2、 甲方在本計畫執行中，如因實際需要必須變更乙方出資部分之用途、檢

據報銷或其他事件時，須提出變更項目對照表敘明理由，徵得乙方書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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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可後為之。 

3、 乙方需要了解本計畫之執行情形時，甲方應盡力協助，詳予說明，並提

供參考資料。 

4、 凡依本合約購置之圖書儀器等非消耗性設備，其所有權除另有約定外，

悉歸甲方所有。但乙方需用時，得向甲方商借，惟乙方於使用該設備時

應遵守甲方相關規定。 

5、 本計畫執行中甲方及計畫主持人應善盡維護實驗及衛生安全之責任，若

有違失由甲方負責。乙方派遣之研究人員及助理因執行本計畫致生命、

健康、財產受有損害時，由乙方負責。但因甲方環境或甲方計畫主持人

指揮之過失所致生者，由甲方負責。 

6、 本計畫執行期間所產出研究成果之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、技術知識、著

作財產權或其他衍生智慧財產權歸甲方所有。智慧財產權之保管及實

施，均依照甲方有關之規定辦理（長榮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

理辦法）。甲方計畫主持人及乙方相關人員在研究成果未公開前，對於

研究成果內容負有完全保密之義務與責任。甲方計畫主持人在公開發表

研究成果之前，應於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乙方。 

7、 乙方未能履行上述各項條款之一時，經甲方通知限期履行或改善，仍未

履行或改善者，甲方得終止本合約，但因乙方違約致甲方遭受損害時，

乙方仍需負損害賠償之責任。 

乙方於本計畫執行期間中途退出者，乙方已撥付之經費視為損害賠償之

一部份，不予歸還。 

因不可抗力停止補助，致本計畫終止者，未支用之款項應繳回乙方。 

因前兩項原因而未完成之成果歸甲方所有。 

九、本計畫之附表一計畫書、附表二（出資內容）皆屬於本合約之一部份。 

十、如因本合約發生訴訟，雙方同意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

院，並以中華民國有關之法律作為準據法。 

十一、本合約得經雙方同意修改或增訂之。本合約任一條款或部分條款經法

院判決無效者，並不影響其他條款之效力，但剩餘條款已無存在意義

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十二、本合約書壹式伍份，由甲方執正本參份，乙方執正本壹份、副本壹份

為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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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 方：長榮大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印信) 

代表人：孫惠民 

職  稱：校長 

地 址：71101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 1號 

學校統一編號：06479492 

 

 

 

 

甲方計畫主持人：□□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電  話：□□□ 

地  址：□□□ 

身分證字號：□□□ 

 

 

 

 

乙 方：□□□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印信) 

代表人：□□□ 

職 稱：□□□ 

電  話：□□□ 

地 址：□□□ 

公司統一編號：□□□ 

 

 

 

中        華        民        國   九十○   年    ○ 月    ○ 日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□□□  年  □□ 月  □□ 日 



第4頁 

 

 
第4頁 

附表一 

 

□□□□(計畫名稱)計畫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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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：公司出資內容 

 

經費預算表 

項目 金額 明細 

1.人事費  

計畫主持人費： 

專任助理： 

兼任助理： 

臨時工： 

2.二代健保雇主負擔費用  
(人事費 x 2.11%，無人事費

則填 0) 

3.研究設備費   

4.材料費   

5.其他費用(如：鐘點費、印

刷費、郵資、旅運費、出席國

際會議、資料檢索費等) 

  

6.管理費  (原則以總經費 x 15%編列) 

總經費   

註：如果科目無，金額可寫 0，例如無研究設備費可在金額欄填 0。 


